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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最新修正版），ISBN：9787511829733，作者：本社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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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二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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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职业病诊断与职业病病人保障　　第四十四条医疗卫生机构承担职业病诊断，应当经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内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
机构的名单。
　　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二）具有与开展职业病诊断相适应的医疗卫生技术人员；　　（三）具有与开展职业病诊断相
适应的仪器、设备；　　（四）具有健全的职业病诊断质量管理制度。
　　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不得拒绝劳动者进行职业病诊断的要求。
　　第四十五条劳动者可以在用人单位所在地、本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依法承担职业病诊断
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
　　第四十六条职业病诊断标准和职业病诊断、鉴定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职业病伤残等级的鉴定办法由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四十七条职业病诊断，应当综合分析下列因素：　　（一）病人的职业史；　　（二）职业病
危害接触史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　　（三）临床表现以及辅助检查结果等。
　　没有证据否定职业病危害因素与病人临床表现之间的必然联系的，应当诊断为职业病。
　　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在进行职业病诊断时，应当组织三名以上取得职业病诊断资格的
执业医师集体诊断。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应当由参与诊断的医师共同签署，并经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审核盖
章。
　　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应当如实提供职业病诊断、鉴定所需的劳动者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资料；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监督检查和督促用人单位提供
上述资料；劳动者和有关机构也应当提供与职业病诊断、鉴定有关的资料。
　　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需要了解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时，可以对工作场所进行现场调查
，也可以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十日内组织现场调查。
用人单位不得拒绝、阻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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